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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前言

一、编制目的

（一）任务的由来

昆明市东川宝雁山矿业有限公司因民镇新宝雁山铜矿（以下称“新宝

雁山铜矿”），现有采矿许可证号：C5300002011013120107134，采矿权

人为昆明市东川宝雁山矿业有限公司，开采矿种为铜矿，开采方式为地

下开采，生产规模 6 万吨/年，矿区面积 0.5791km²，开采标高：3260m～

2540m。采矿证有效期限为 2015 年 9 月 2 日至 2018 年 12 月 2 日（已经

过期）。

2013 年 4 月，西南有色昆明勘测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云

南省昆明市东川区新宝雁山铜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13年 6月，云南

延发矿业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昆明市东川宝雁山矿业有限公司因民镇

新宝雁山铜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2013年 8月，西南有色昆明勘

测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宝雁山矿业有

限公司因民镇新宝雁山铜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2014年

4月，西南有色昆明勘测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云南省东川

区因民镇新宝雁山铜矿土地复垦方案》，评审通过后于 2014年 4月 30日

在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完成备案。2025年 2月 11日，昆明市东川区自然资源

局出具了《关于对昆明市东川宝雁山矿业有限公司因民镇新宝雁山铜矿矿

山地质环境保护和土地复垦的验收意见》，采矿权人落实生态修复责任，

已修复工程基本合格，基本达到了修复要求，同意通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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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采矿证已经过期，现矿山为申请办理采矿许可证延续登记相关手

续提供相应依据，同时合理利用矿产资源、有效保护矿山生态环境，根据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矿产资源法）实施过渡内矿区生态修复方

案编制评审有关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5〕2043号）和《云南省

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落实（矿产资源法）实施过渡期内矿区生态修复方

案编制评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2025年 11月 3日）等相关文件的精神，

矿山在申请采矿权延续时应当编制矿区生态修复方案。昆明市东川宝雁山

矿业有限公司于 2026年 2月委托云南地矿工程勘察集团有限公司编制《昆

明市东川宝雁山矿业有限公司因民镇新宝雁山铜矿矿区生态修复方案》。

本方案不代替相关工程勘查、工程设计等，不包含地质灾害、水土流失、

环境污染、固体废物利用等治理工程部署内容。

（二）编制目的

本方案编制目的主要是通过矿山生态环境识别和诊断，制定矿山企业在

建设、开发、闭坑各阶段的矿区生态修复方案；修复矿区受损生态系统，

提升区域植被覆盖度，减少水土流失，保障周边居民生产生活安全，改善

人居环境，最大限度地减轻矿业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为矿山企业实施

矿区生态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矿区生态修复的实施

管理、监督检查、验收、提取生态修复费用提供依据；明确矿山企业对生

态修复的主体责任和义务，推动落实“边开采、边修复”，促进资源开发

与生态保护相协调，推动矿山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三）编制情形

矿山为延续矿山，2013年以来编制过《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宝雁山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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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限公司因民镇新宝雁山铜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云

南省东川区因民镇新宝雁山铜矿土地复垦方案》等，并落实了土地复垦责

任。为申请办理采矿许可证延续，有效保护矿山生态环境，本次矿区生态

修复方案为首次编制。

二、服务年限

本矿山拟申请采矿权有效期限 4.9年，考虑生态修复工程实施期 1.1年、

管护期 3年，生态修复方案服务年限 9年（2026年 4月至 2035年 4月）。

新宝雁山铜矿矿区生态修复方案服务年限划分表

编号 阶段 年份 年度

1 拟申请采权有效期限 4.9年 2026年 4月—2031年 2月

2 生态修复工程实施期 1.1年 2031年 2月—2032年 4月

3 管护期 3年 2032年 4月—2035年 4月

合计 9年 -

在方案服务年限内，涉及用地（含用林用草）范围、使用期限、损毁

类型等发生变化的，采矿权人应当于取得相关用地（用林用草）批准文件

之日起半年内，对方案进行修编；涉及采矿许可证延续及开采方案重大调

整的，应当重新编制方案；若矿业权发生变更，应保证生态修复义务相应

变更与接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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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计划使用前提下，第一期提取费用不得少于静态总投资的 20%，在生产建设活动结束

前一年存储完毕。

本矿山生态修复静态总投资 195.5058万元，动态总投资为 246.2986万元，计划分

4期预存生态修复费用，第 1期计划预存 96.9296万元，满足第 1年生态修复投资大于

静态总投资 20%（39.1012 万元）；第 2-4 期共计划预存 149.3690 万元，于 2029 年 4

月 30日前存储完毕，矿区生态修复费用提取计划详见下表：

新宝雁山铜矿矿区生态修复费用提取计划表

阶段 分期 提取时间
年度提取金额

（万元）

阶段提取金额

（万元）

一

第 1期 方案公示结束后 30天内 96.9296

246.2986
第 2期 2027年 4月 30日前 49.7896

第 3期 2028年 4月 30日前 49.7897

第 4期 2029年 4月 30日前 49.7897

合计 246.2986 246.2986

采矿权人应当在矿区生态修复方案通过审查，方案公示期满后，与昆明市东川区

自然资源局在双方约定的银行建立矿区生态修复专门账户，按照本方案确定的矿区生态

修复费用，在方案公示结束后 30天内足额提取矿区生态修复费用。

















昆明市东川宝雁山矿业有限公司因民镇新宝雁山铜矿

矿区生态修复方案专家组审查名单

序号 姓名 类别 工作单位 职称

1 戴泽兵 地质环境类 云南省地质科学研究所 正高级工程师

2 董诗茂 地质环境类 昆明工程勘察公司 高级工程师

3 陈 飞 地质环境类 云南省地质工程勘察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4 黄义忠 土地复垦类 昆明理工大学 副教授

5 王毅泽 土地复垦类 云南省地质科学研究所 高级工程师

6 栗忠飞 林草生态类 西南林业大学 教授

7 张伟峰 预算造价类 昆明顺天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